
 
 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、高

级管理人员关于守法及诚信情况的说明 

鉴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城发环境”）拟通过向

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启迪环境”）全体股东

发行人民币普通股（A 股）股票的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并募集

配套资金。本人，作为启迪环境的董事、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，现就

守法及诚信情况作出如下说明： 

1．最近五年内，本人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

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调查，不存在行政处罚（与

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）或者刑事处罚的情形； 

2．最近五年内，本人不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、未履行承诺、

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

律处分的情况，最近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其

他重大失信行为，亦不存在其他不良记录。 

特此说明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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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董事： 

 

     

王书贵  谭伟  李星文 

     

郭萌  代晓冀  孙旭东 

     

韩剑刚  陈峥  田梦琳 

 

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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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体高级管理人员： 

 

     

黄新民  孙旭东  万峰 

     

张维娅     

     

 

 

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 

 


